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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低税改革中的国际博弈与中国对策

陈 镜 先*

摘 要:在全球最低税改革的规则谈判与转化实施阶段,各辖区在补足税征税权与税制竞争

力两个方面展开持续的国际博弈。高税辖区通过采取主动扩张补足税征税权的策略,意图在增

加财政收入的同时缓解自身面临的税收竞争压力,起到“一举两得”的作用。低税辖区则采取被

动维护补足税征税权的策略,在防止本辖区税收利益流失的必要限度内征收补足税,并积极推动

税收优惠的转型升级。然而,特朗普第二次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转向单边破坏型策略,给博

弈带来了较大不确定性。面对日趋激烈和复杂的国际税收博弈,中国应树立科学系统的国际税

收博弈观,在全球最低税改革中基于自身独特的定位,采用统筹维护补足税征税权与税制竞争力

的立法策略,以维护自身的税收主权和发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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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制国际税收竞争,全球139个辖区在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包容性框架下就全球最低

税改革达成一致。① 全球最低税改革旨在确保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就其在每个辖区经营产生的所

得支付最低水平的税款;当某一辖区的有效税率低于15%的最低税率时,相关辖区将按照补足

税征收规则对低税利润征收补足税。作为上层建筑,全球最低税改革具有深厚的政治经济基础,

植根于各辖区之间纷繁复杂的税收与经济博弈关系。在全球最低税改革的规则谈判与转化实施

阶段,数量众多且利益多元的辖区在补足税征税权与税制竞争力两个方面展开持续的国际博弈,

不同辖区之间的动态博弈将对全球税收分配以及竞争格局产生深远影响。随着越来越多的辖区

在全球最低税改革的国际博弈中采取策略性行动,中国应采取何种立法策略予以回应成为一个

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这不仅关乎中国的税收主权和发展利益,也会对国际税收博弈的格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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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重要影响。为此,本文将在国际博弈和比较法的视角下,探讨全球最低税改革国际博弈的双重

焦点,并分析不同辖区在博弈中所采取的策略。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中国应树立国际税收博弈

观,在全球最低税改革中基于自身独特的博弈主体定位,采取统筹维护补足税征税权与税制竞争

力的立法策略,以期维护中国的税收主权和发展利益。

一、全球最低税改革国际博弈的双重焦点

博弈理论认为,博弈是指理性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从可选方案中选择最优行动并从中获

得收益的过程。① 全球最低税改革可被视为具有决策理性的不同辖区在税收政策相互影响的条

件下从可选方案中选择最优行动并从中获得收益的过程,因而符合博弈的定义。有学者也指出,

全球最低税改革并非一个将国际税收制度从自利和不协调转向合作共赢的方案。相反,其应被

视为国际税收博弈的进一步延伸。② 在以往的国际税收博弈中,征税权和税制竞争力一直是博

弈的焦点。从二者的关系来看,各辖区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在征税权和税制竞争力的目标上往往

有所侧重,但二者并非完全互相排斥,各辖区在追求一项主要目标时,往往需要兼顾另一项目标,

实现二者的有机协调。因此,征税权和税制竞争力的国际博弈实际上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在全球最低税改革中,补足税征税权和税制竞争力同样是国际博弈的双重关注,但其在博弈模式

上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从而更具复杂性。
(一)补足税征税权的国际博弈

由于征税权在不同辖区间的划分会影响税收利益的分配,因而自国际税收法律体系形成以

来,对于各类跨境所得的征税权划分一直是国际税收博弈的重要焦点。作为国际税法最主要的

渊源,双边税收协定是以往各辖区开展征税权国际博弈的主要场域。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之间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中,由于缔约双方的地位具有非对称性,③税收利益分配并不对

等,征税权的博弈体现得尤为明显。其中,发达国家往往处于居民辖区的地位,倾向于通过协定

限制来源地辖区的征税权;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来源地辖区的地位,主张维护自身的来源地税

收管辖权。相应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和联合国均发布了税收协定范

本,前者侧重于维护发达国家的征税权,而后者则强调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征税权。

在全球最低税改革中,征税权的国际博弈主要围绕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在低税辖区所产生的

补足税的分配而展开。在补足税的征收机制上,经合组织目前设计了合格国内最低补足税、收入

纳入规则和低税利润规则3项国内法规则。不同于以往在双边税收协定中的征税权博弈,全球

最低税改革中补足税征税权的国际博弈具有以下新的特征:

首先,在双边税收协定中,征税权的国际博弈仅涉及二元主体,主要体现为“居民辖区/来源

地辖区”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方博弈。相较而言,全球最低税改革具有多边性,且
跨国企业集团的投资架构通常涉及众多辖区,由此导致补足税征税权的国际博弈涉及跨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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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所有权链条上的多元主体,具体包括跨国企业集团最终母公司、中间母公司、部分持股母公

司、低税成员实体或低税利润规则实体所在的辖区。此种多方博弈的博弈结构更加复杂,也意味

着各辖区在补足税征税权行使顺序的确定问题上将产生更加激烈的博弈。

其次,经合组织在设计补足税征收规则时有意引入行动激励机制。根据博弈主体之间能否

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合作协议,博弈理论将博弈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① 从性质上看,全球

最低税类似于竞争法中的价格卡特尔,即具有竞争关系的辖区通过达成国际协议(类似于卡特尔

协议),划定15%的最低有效税率(类似于卡特尔价格),从而限制和约束各自的税收主权和行为

(类似于定价权利和价格行为)。② 可见,全球最低税改革属于合作博弈。然而,合作可能是不稳

定的。如果合作所能带来的收益相对较低,参与者就可能不愿意被协议束缚,从而使合作面临不

稳定性。③ 考虑到各辖区税收政策的多元性以及对于税收竞争立场的差异性,并非所有作出承

诺的辖区均是基于“真诚合作”的动机参与全球最低税改革。尤其是对于许多低税辖区而言,其
实际上对全球最低税改革持消极态度,即便作出承诺也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就意味着部分

辖区可能存在违反合作协议的动机,从而使合作面临不稳定性。可见,要维持国际税收合作博弈

的结果,不仅应使博弈的收益能够得到公平分配,还须通过强有力的国际机制防止参与方违反合

作协议。④ 在卡特尔中,为了防止卡特尔联盟的成员违反最低限价的协议,需要对违反协议的成

员采取惩罚措施。在设计全球最低税时,为了鼓励遵从和惩罚违反,经合组织通过精心设计收入

纳入规则与低税利润规则相互配合的机制,将对各个辖区产生相互牵制的连锁效应。具体而言,

根据收入纳入规则自上而下的实施机制,即便跨国集团最终母公司辖区不实施收入纳入规则,只
要任一其他中间母公司辖区实施了收入纳入规则,跨国企业也将被征收补足税。同时,由于有低

税利润规则作为补充,即便没有辖区根据收入纳入规则征收补足税,还可能有其他辖区根据低税

利润规则征收补足税。可见,这种规则之间的相互配合能够倒逼各辖区征收补足税,以避免税收

利益损失。⑤

最后,各辖区对于补足税征税权的国际博弈具有动态持续性,贯穿规则谈判和立法转化多个

环节。在规则谈判阶段,博弈的焦点集中于补足税征税权的行使顺序。经合组织最初仅设计了

收入纳入规则和低税利润规则两项规则,其中收入纳入规则具有优先适用性,而低税利润规则处

于补充地位。由于收入纳入规则主要是由居民辖区对低税所得征税,这实际上将征税权优先赋

予了居民辖区。此后,在来源地辖区的推动下,经合组织又引入合格国内最低补足税,并赋予其

优先于收入纳入规则和低税利润规则的地位,从而形成现行“合格国内最低补足税—收入纳入规

则—低税利润规则”的适用顺序。可见,合格国内最低补足税的引入实际上对补足税征税权的分

配机制形成了重要变革,使得低税辖区能够更加精准灵活地要求其境内的跨国企业将有效税率

补足至15%,从而避免其他辖区适用收入纳入规则或低税利润规则征税。而在转化立法阶段,

补足税征税权的博弈主要体现在各辖区的立法策略中。尽管各辖区对于是否实施全球最低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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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采用何种规则组合具有自主选择权,但其仍然需要基于各辖区间税收政策的相互博弈进行立

法考量。在实践中,许多辖区的立法行动都已经清晰地展现出策略博弈性,如一些辖区发布的全

球最低税立法说明已采取以下典型的表述模式:“如果本辖区不采用全球最低税,则有多少补足

税收入会转移至其他辖区”,或者“鉴于其他辖区采用全球最低税,本辖区也有必要实施全球最低

税以维护征税权”。

可见,随着全球最低税改革进入转化立法阶段,补足税征税权国际博弈的上述新特征意味着

各辖区不仅需要对全球最低税的博弈机制形成明确的认知,还需要密切关注其他辖区开征补足

税的情况,并根据自身的主体定位选择恰当的立法策略。
(二)税制竞争力的国际博弈

在国际税收竞争及其规制实践中,税制竞争力是各辖区间博弈的另一个焦点。低税辖区采

用各类税收鼓励措施,是为了提升自身税制的竞争力,吸引流动性生产要素,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而高税辖区积极推动国际合作限制税收竞争,本质上也是为了缓解自身面临的税收竞争压力,缩
小与其他辖区在税制竞争力上的差距。

作为规制国际税收竞争的最新实践,全球最低税改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有害税收竞争

现象,缓解“逐底竞争”问题,但绝非意味着国际税收竞争的终结。一方面,全球最低税改革并未

完全消除国际税收竞争赖以产生的制度与经济基础,即国家税收主权原则下各国税制的差异以

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

发展,许多辖区仍有参与国际税收竞争的主观动机,纷纷运用财税政策鼓励和支持半导体、人工

智能、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可见,未来税制竞争力的国际博弈仍将继续存在,并日

益与国际科技、经济竞争呈现出交织、融合之势。同时,随着全球最低税改革的转化实施,各辖区

在税制竞争力的国际博弈中将面临新的格局和挑战。

首先,全球最低税改革将推动国际税收竞争形式的演变。全球最低税的收入门槛、适用税

种、有效税率计算、排除和豁免规则,导致其对于不同税收优惠类型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其中,有
些税收优惠将受到较大影响,如企业所得税免税期、优惠税率、加计扣除等,而它们是以往国际税

收竞争中最经常采用的优惠形式;有的财税优惠受到的影响较小,如合格可退还税收抵免、适销

可转让税收抵免和财政补贴等;有的税收优惠则完全不受影响,如直接费用化和加速折旧、非企

业所得税优惠等。① 这意味着在未来税制竞争力的国际博弈中,各辖区很有可能会转向采用受

全球最低税改革影响较小的优惠形式,从而导致国际税收竞争向新的形式演变,如非企业所得税

竞争、②合格国内最低补足税竞争、③可退还和可转让税收抵免竞争、补贴竞争④等。可见,尽管

全球最低税改革在短期内能够通过国际协议和合作机制实现博弈均衡,但从长远来看,各辖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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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博弈及策略性的税收政策调整可能使博弈均衡难以保持稳定。在某种程度上,这类似于一

场持续的“打地鼠”游戏,旧的国际税收竞争形式因受到打击而式微,但只要国际税收竞争的土壤

未被完全消除,新的国际税收竞争形式势必将不断涌现。
其次,全球最低税改革对各辖区制定和管理税收优惠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未来税制竞

争力的国际博弈不再是简单比拼税收政策的优惠力度,而是需要综合考虑税收优惠的有效性、实
质性和协调性。各辖区只有增强制定和管理税收优惠的能力,才能更好地适应全球最低税改革

对国际税收竞争带来的新要求和新标准。
可见,在全球最低税改革的国际博弈中,各辖区除了需要维护好补足税征税权之外,还需要

顺应国际税收竞争的转型趋势,增强制定和管理税收优惠的能力,从而提升税制竞争力,汇聚全

球优质生产要素。

二、全球最低税改革国际博弈的策略分析

在全球最低税改革的国际博弈中,许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避税地和国际金融中

心都已采取策略性行动。各辖区由于发展模式、税率水平和资本输入输出地位不同,不仅在博弈

策略上存在差异,在博弈焦点上也有所侧重。在补足税征税权的博弈中,作为“进攻方”的高税辖

区通过采取主动扩张补足税征税权的策略,对低税辖区的国际税收竞争实践发起打击攻势,能够

在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缓解自身面临的税收竞争压力,起到“一举两得”的作用。而作为“防守

方”的低税辖区则采取被动维护补足税征税权的策略,在防止本辖区税收利益流失的必要限度内

征收补足税。而在税制竞争力的博弈中,低税辖区为扭转对自身不利的局面、寻求新的竞争优

势,积极推动税收优惠的转型升级。面对新的竞争压力,高税辖区也不可避免需要采取跟进措施

进行回应。由此,补足税征税权和税制竞争力的国际博弈便产生相互影响和制约。此外,值得注

意的是,特朗普第二次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从主动扩张型策略转向单边破坏型策略,给博弈

带来较大不确定性。
(一)补足税征税权的博弈策略:主动扩张型、被动防御型与单边破坏型

1.高税辖区的主动扩张型策略

高税辖区由于税率水平较高,往往面临较大的国际税收竞争压力,更容易因为跨国企业的逃

避税行为而遭受财政收入损失。因此,在全球最低税改革中,高税辖区的主要目标在于扩大自身

的补足税征税权,限制企业所得税竞争的空间,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相应地,在补足税征税

权的国际博弈中,其往往倾向于采取主动扩张型策略,即不仅对跨国企业集团在自身辖区境内的

低税利润征收补足税,还主动对其他辖区的低税利润征收补足税,从而确保税收利益最大化。
在高税辖区中,以七国集团成员国为代表的经济体量较大的工业化国家是最为重要的组成

部分,也是全球最低税改革的重要推动者。2024年,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

拿大7个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平均法定税率水平为27.15%。① 由于税率水平较高,这些辖

区长期面临较大的税收竞争压力,加之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七国集团成员国税款流失情况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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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eeTaxFoundation,CorporateTaxRatesAroundtheWorld,2025,https://taxfoundation.org/data/all/

global/corporate-tax-rates-by-country-2024/,2025-06-12.



重,亟须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税源流失。① 为此,七国集团成员国力推全球最低税改革,②不仅有利

于促进本国企业利润回流从而保护自身税基,还能凸显自身在非税因素方面的竞争优势。③ 目

前,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日本6个国家均已实施全球最低税,而美国也已实施“美国

版”最低税。根据2023年福布斯全球企业2000强榜单,七国集团成员国中有6个均为2000强

企业总部数量前十名的辖区。④ 这意味着七国集团成员国在补足税征税权博弈中采取的主动扩

张型策略将对整个博弈格局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七国集团中,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还同时是欧盟成员国,其补足税征收范围最为广泛。根

据《欧盟支柱二指令》(以下简称为《指令》),欧盟成员国需要实施收入纳入规则和低税利润规则,
同时可以选择实施合格国内最低补足税。为了遵守欧盟的基本自由原则,《指令》还将适用范围

扩大到年营业收入至少7.5亿欧元的大型国内集团,并将收入纳入规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国内

成员实体。⑤ 目前,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多数欧盟成员国均已根据《指令》完成转化立法,
不仅采用“合格国内最低补足税+收入纳入规则+低税利润规则”的完整规则组合,还扩大规则

的适用范围。这反映出这些辖区在补足税征税权的国际博弈中采取主动扩张型策略,通过采取

完整的补足税规则组合并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旨在确保税收利益的最大化。
欧盟博弈策略的主动性还体现在其积极主动的集体立法行动上。在全球最低税转化实施的

初期,许多辖区仍然采取观望策略,导致其在全球范围的实施一度停滞不前。作为世界上第三大

经济体,欧盟的集体立法行动为全球最低税的广泛实施提供重要的“初始动能”,扭转了此前各辖

区转化立法工作停滞不前的局面。然而,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双支柱协议并威胁对实施低税利

润规则的辖区进行报复,使得已积极迅速完成全球最低税立法的欧盟反而陷入尴尬被动的境地:
一方面,如果欧盟在缺乏美国参与的情况下执意推行全球最低税,将使自身相较于美国处于不利

的竞争地位;⑥另一方面,面临美国的报复威胁,欧盟即便想要撤销《指令》,也因为需要取得所有

成员国的一致同意而面临很大的困难,⑦且撤销《指令》将极大削弱欧盟在全球税收治理中的领

导力。
在发展中国家中,非洲和拉丁美洲最不发达国家的税率水平也较高。2024年,非洲地区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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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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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参见崔晓静、刘渊:《OECD支柱二方案:挑战与应对》,《国际税收》2021年第9期。

SeeG7InformationCentre,G7FinanceMinistersAgreeHistoricGlobalTaxAgreement,http://www.g7.
utoronto.ca/finance/210605-story.html,2025-06-12.

参见张泽平:《论国际税收秩序演进中的法制输出》,《政治与法律》2023年第6期。

SeeForbes,TheGlobal2000,https://www.forbes.com/lists/global2000/? sh=1b7ada5f5ac0,2025-06-
12.

SeeCounciloftheEuropeanUnion,CouncilDirectiveonEnsuringaGlobalMinimumLevelofTaxationfor
MultinationalEnterpriseGroupsandLarge-ScaleDomesticGroupsintheUnion,https://data.consilium.europa.eu/

doc/document/ST-8778-2022-INIT/en/pdf,2025-06-12.
SeeLeopoldoParada,GlobalMinimumTaxationandEUCompetitiveness:WhatNow?,https://kluwertax-

blog.com/2025/03/17/global-minimum-taxation-and-eu-competitiveness-what-now/,2025-05-12.
SeeTaxnotes,FormerU.S.OECDNegotiatorTalksTrump’sGlobalTaxImpact,https://www.taxnotes.

com/tax-notes-live/tax-notes-talk/former-u.s-oecd-negotiator-talks-trumps-global-tax-impact/

7qtws,2025-05-12.



个辖区的平均法定税率水平为27.28%,南美地区12个辖区的平均税率水平为28.38%。① 这些

辖区尽管法定税率较高,但由于广泛存在的税收优惠、腐败以及税收征管能力的薄弱,受到跨国

企业避税的影响较为严重,导致税收收入难以提供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因此,这些辖区同

样希望通过全球最低税改革缓解国际税收竞争压力,并从中获取公平份额的财政收入。② 遗憾

的是,由于全球最低税的规则体系非常庞大和复杂,而大多数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税收立法能

力较为薄弱,目前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全球最低税转化立法进程总体较为滞后。作为非洲经济最

发达的国家之一,南非的税法相对完善,是非洲国家中为数不多的已经完成全球最低税立法的辖

区。由于南非的平均有效税率水平较高(24.88%),其表示希望通过实施全球最低税“扩大企业

所得税税基”。③ 根据《南非全球最低税法》,南非已实施合格国内最低补足税和收入纳入规则,

对境内和境外的低税利润均征收补足税。④ 然而,对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其他高税辖区而

言,如果其无法及时完成全球最低税的转化立法,则可能在补足税征税权的国际博弈中处于不利

地位。

2.低税辖区的被动防御型策略

不同于高税辖区的发展模式和税收政策,低税辖区一般采用较低的有效税率维持和提升自

身的税制竞争力,为投资者营造良好宽松的税收营商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当然,低税辖区并非

不关心税收收入,但其更倾向于通过发展经济的方式涵养税源、拉动收入,而非直接通过增税的

方式增加收入。事实上,许多低税辖区受制于规模狭小、资源有限、技术落后等禀赋局限,税收优

惠是其为数不多的吸引外资的政策工具。这些辖区若在投资环境未能得到系统性改善的情况下

便贸然增税,可能适得其反,陷入投资和税收“双输”的境地。

但如前文所述,经合组织精心设计的收入纳入规则与低税利润规则相互配合的机制具有鼓

励遵从和惩罚违反的作用。因此,面对高税辖区的主动扩张型策略,低税辖区如果继续维持其原

有的优惠税制,并不会保护跨国企业被免于征收补足税,而只会导致自身的财政收入遭受损失。

这意味着尽管许多低税辖区本身并不希望征收补足税,但为了避免财政收入损失,不得不选择由

自身来征收补足税。不同于高税辖区征收补足税能够在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缓解自身面临的税

收竞争压力,低税辖区征收补足税可能会削弱其原本的税制竞争力,导致跨国企业集团减少在低

税辖区的投资。因此,不同于高税辖区在征收补足税时具有主动扩张性,低税辖区征收补足税通

常具有被动防御性,仅在防止本辖区税收利益流失的必要限度内征收补足税,而不是一味地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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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s://www.sanews.gov.za/south-africa/government-introduce-global-minimum-corporate-tax,20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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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RepublicofSouthAfrica,GlobalMinimumTaxAct,https://www.gov.za/sites/default/files/gcis_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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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税范围以获取更多财政收入。此种策略被形象地称为“不多征一分钱”。① 换言之,尽管低税

辖区通过征收补足税在客观上能够获得一定的额外财政收入,但这并非其税收政策的主要目标。
相反,低税辖区更加注重维持和提升自身的税制竞争力。

在低税辖区中,根西岛、马恩岛、泽西岛、巴巴多斯等国际避税地以及瑞士、新加坡、中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中国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全球最低税改革重点

规制的对象。目前,一些国际避税地和国际金融中心已采取被动防御型策略。这些辖区尽管规

模较小,但拥有全球约40~45%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②故其对这些外国直接投资所得采取的征

税策略将对补足税征税权的国际博弈产生较大影响。
其中,巴巴多斯的被动防御型策略最为典型。《巴巴多斯公司补足税法案》仅引入合格国内

最低补足税,而未实施全球反税基侵蚀规则。值得注意的是,巴巴多斯还进一步限缩合格国内最

低补足税的适用范围,即如果跨国企业集团最终母公司或中间母公司辖区未实施收入纳入规则,
并且跨国企业集团的成员实体不受低税利润规则约束,则巴巴多斯将不适用合格国内最低补足

税。③ 换言之,在其他相关辖区均未实施全球反税基侵蚀规则的情况下,巴巴多斯合格国内最低

补足税的征收条件将不会被触发,跨国企业仍可适用巴巴多斯较低的优惠税率。此种有条件的

合格国内最低补足税进一步凸显出巴巴多斯博弈策略的被动防御性。
不同于巴巴多斯仅实施合格国内最低补足税,中国香港、新加坡和瑞士采用了更多的补足税

征收规则。例如,中国香港已修订《税务条例》,引入全球反税基侵蚀规则和合格国内最低补足

税。④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香港采用的是主动扩张型策略。一方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香港

吸引外来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数额均十分庞大,所以需要通过采用完整的补足税规则组合

对其境内和境外的低税利润均征收补足税,才能有效防止税收利益流失。另一方面,中国香港实

施全球最低税并不意味着其将改变一贯实施的低税政策。相反,中国香港仍然反复强调其将维

持简单、明确和低税率的税制,以保持税制竞争力。⑤ 可见,中国香港的补足税征税权博弈策略

本质上仍具有被动防御性。类似地,新加坡由于具有较大的外来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数

额,⑥计划引入合格国内最低补足税和收入纳入规则以防止税收利益流失,而是否引入低税利润

规则则有待进一步考虑。同时,对于通过征收补足税获得的额外收入,新加坡政府将用于采取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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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AllisonChristians,LettheGILTI/GLOBEGamesBegin,https://www.taxnotes.com/special-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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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咨询文件》,https://www.fstb.gov.hk/tb/tc/others/docs/Consultation_paper_Global_minimum_tax_and_HKMTT
(TC).pdf,2025-06-12。

参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23———为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投资(概述)》,第17~19页。



持竞争力的措施,因此补足税的征收预计不会给新加坡政府带来持续的净收入。①

此外,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税率水平也较低。为了吸引外资,这些辖区制

定了免税期等税收优惠,而这些优惠在全球最低税改革下可能会失去原本的效果。例如,越南目

前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其收入占越南出口的70%以上。虽然越南现行法定税率为

20%,但其为外国投资项目提供了许多税收优惠。据预测,约有112家在越南投资的跨国企业将

受到全球最低税影响,约占大型跨国企业在越南投资的30%。② 为了防止税收利益流失,越南通

过修订《公司所得税法》引入合格国内最低补足税和收入纳入规则。③ 同时,越南政府仍然非常

担忧自身税制吸引外资的竞争力会受到影响,因此正在积极寻找替代激励措施。④ 可见,越南的

补足税征税权博弈策略也具有被动防御性。

3.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单边破坏型策略

美国在全球最低税改革中的博弈策略具有不稳定性,随着执政党的更替而发生改变。美国

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税收政策上历来存在分歧:主张增税的民主党支持全球最低税改革,认为其有

助于为美国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⑤主张减税的共和党则反对全球最低税改革,认为其会威

胁美国的税收主权,损害美国企业的竞争力。⑥ 拜登政府以增税为国内税制改革的主基调,曾提

出将公司最低税率提高至28%。⑦ 为配合其国内增税计划,拜登政府此前在国际层面力推全球

最低税改革,从而使自身能在增税的同时防止税制竞争力降低。可见,拜登政府在补足税征税权

博弈中采取的是主动扩张型策略,以增加财政收入为主要目标。
然而,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伊始便签署一项行政令,宣布拜登政府支持的全球税改协议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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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SeeSingaporeMinistryofFinance,BudgetStatementforBudget2024,https://www.mof.gov.sg/singapore-
budget/budget-2024/budget-statement/h-securing-our-fiscal-position#BEPS-20,2025-06-12.

SeeBloombergTax,VietnamGoesAheadwithGlobalMinimumTaxbutConsidersImpact,https://news.
bloombergtax.com/daily-tax-report-international/vietnam-goes-ahead-with-global-minimum-tax-but-
considers-impact,2025-06-12.

SeeVietnamsMinistryofFinance,IssuingResolutiononGlobalMinimumTaxtoProactiveInternationalIn-
tegration,https://www.mof.gov.vn/webcenter/portal/vclvcstcen/pages _ r/l/detailnews? dDocName = MO-
FUCM296473,2025-06-12.

SeeTheCommunistPartyofVietnam,GlobalMinimumTax:ImpactandResponsePlanofVietnam,ht-
tps://en.dangcongsan.vn/vietnam-today/global-minimum-tax-impact-and-response-plan-of-vietnam-
607618.html,2025-06-12.

SeeU.S.DepartmentoftheTreasury,StatementfromSecretaryoftheTreasuryJanetL.YellenontheEu-
ropeanUnionDirectiveImplementingaGlobalMinimum Tax,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

jy1170,2025-06-12.
SeeTheWashingtonPost,Debunking5RepublicanArgumentsagainsttheGlobalMinimumTax,https://

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3/08/07/global-minimum-tax-republican-arguments/,2025-06-12.
SeeTheWhiteHouse,FactSheet:ThePresident’sBudgetforFiscalYear2025,https://www.whitehouse.

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4/03/11/fact-sheet-the-presidents-budget-for-fiscal-year-
2025/,2025-06-12.



国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并要求财政部调查实施低税利润规则的辖区并对其采取制裁措施。①

一些共和党议员提出了《保护美国就业与投资法案》,要求将来自实施低税利润规则的辖区的投

资者和公司在美国获得的收入适用的美国税率每年提高5%且最高提高20%。② 部分参议员还

呼吁美国暂停对经合组织的部分资金支持。③ 可见,不同于拜登政府的主动扩张型策略,特朗普

政府采取的是单边破坏型策略,其不仅拒绝实施全球最低税,还威胁对实施低税利润规则的辖区

进行税收报复,并对全球最低税的规则设计者施加压力。如前文所述,全球最低税能够发挥倒逼

作用的关键在于收入纳入规则和低税利润规则的相互配合,而特朗普政府对低税利润规则的攻

击很可能会瓦解全球最低税的效力基石。美国后续实施报复措施以及欧盟等其他辖区应对的策

略,将影响全球最低税改革国际博弈的最终走向。这将给全球最低税的实施带来不确定性,促使

一些辖区重新审视其引入全球最低税的立法节奏,避免过早实施。此外,单边制裁措施还可能引

发国际经贸冲突,加剧国际经贸关系的紧张局势。④

(二)税制竞争力的博弈策略:税收优惠的转型升级

在补足税征税权的国际博弈中,面对高税辖区的主动扩张型策略,低税辖区一般会采用被动

防御型策略。然而,此种权宜之计并未从根本上化解低税辖区所面临的挑战。在低税辖区征收

补足税后,其原本的税制竞争力优势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导致跨国企业集团可能减少在低税辖

区的投资,进而引发税源流失。这意味着低税辖区通过采用被动防御型策略所获得的收入很有

可能是不稳定和不可持续的。⑤ 因此,为扭转对自身不利的局面,低税辖区还需要积极推动税收

优惠的转型升级,从而在税制竞争力的国际博弈中寻求破局之策。这也是低税辖区的被动防御

型策略通常与新的税收优惠形式配套实施的原因。

在新一轮税制竞争力的国际博弈中,合格可退还税收抵免已经成为许多低税辖区重点采用

的新型税收优惠,因为其受到全球最低税改革的影响相对较小。目前,新加坡、瑞士、爱尔兰、巴
巴多斯等低税辖区已经或正在考虑引入合格可退还税收抵免。这些辖区的合格可退还税收抵免

立法具有以下特征:从立法路径来看,有的辖区是将合格可退还税收抵免作为新的优惠类型引

入,而有的辖区则是将现有的税收优惠类型(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研发税收抵免)修改为合格可

退还税收抵免。从立法目标来看,合格可退还税收抵免通常旨在鼓励研发、投资、就业等实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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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SeeTheWhiteHouse,The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Global
TaxDeal(GlobalTaxDeal),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the-organization-for-
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global-tax-deal-global-tax-deal/,2025-06-12.

SeeUnitedStatesCongress,DefendingAmericanJobsandInvestmentAct,https://www.congress.gov/

bill/119th-congress/house-bill/591/text,2025-06-12.
SeeTaxnotes,SenatorsRequestSuspensionofOECDFunding,https://www.taxnotes.com/research/feder-

al/legislative-documents/congressional-tax-correspondence/senators-request-suspension-oecd-funding/

7khvp,2025-06-12.
SeeAndersen,U.S.Withdrawalfrom OECD:StrategicImpactonGlobalTaxation,https://eg.andersen.

com/unites-states-withdrawal-oecd/,2025-06-12.
例如,新加坡政府指出,实施全球最低税在短期内可能给新加坡带来额外收入,但究竟能有多少收入以及持

续多久却是不确定的。由于跨国企业可能会将部分活动转移到其他辖区,新加坡甚至可能会面临税源的流失。See
SingaporeMinistryofFinance,BudgetStatementforBudget2024,https://www.mof.gov.sg/singaporebudget/budget
-2024/budget-statement/h-securing-our-fiscal-position#BEPS-20,2025-06-12.



济活动。从抵免限额来看,可抵免的额度通常限制为合格支出的一定百分比(如50%),以控制

政府财政可能受到的影响。从支付时间来看,一般要求在4年内以现金形式支付,以满足《全球

反税基侵蚀规则立法模板》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以往的税制竞争力国际博弈,在向合格可退还税收抵免转型升级的过

程中,高税辖区中的发达国家面临的竞争压力相对有限。这是因为,许多发达国家事实上早就已

经实施可退还税收抵免,并在全球最低税改革的谈判阶段就为可退还税收抵免争取到了更加有

利的待遇。据统计,2019年共有18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为研发提供可退还税收抵免。① 而美国则

凭借其强大的谈判能力推动经合组织发布征管指南,明确其在《通胀削减法》和《芯片和科学法》
中实施的税收抵免能够被视为有效税率分母增加处理。② 可见,可退还和可转让税收抵免在全

球最低税改革中获得的优待更多是因为发达国家在谈判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能够促使经合组

织作出对其有利的规定,而非基于坚实的税法理论基础。这使得发达国家实际上已经在新一轮

税制竞争力的国际博弈中获得先发优势。
相较而言,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往更加依赖免税期和优惠税率等基于所得的税收优惠,而缺乏

实施可退还和可转让税收抵免等优惠形式的经验。这主要是因为可退还税收抵免要求政府能够

以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形式退税,而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空间往往较为有限。③ 同时,可退还和可

转让税收抵免在制度设计和实施上的复杂程度也高于免税期和优惠税率等基于所得的税收优

惠。尤其是可转让税收抵免这种格外复杂的税收优惠还涉及抵免额在不同纳税人之间的转让,
目前主要存在于美国。目前,仅有越南、④印度尼西亚⑤等少数亚洲发展中国家正在探讨采用合

格可退还税收抵免的可能性。而对于许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最不发达国家而言,由于其政府的

财政空间有限,难以满足合格可退还税收抵免的现金退税要求。可见,全球最低税改革明显存在

“只破不立”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原本实施的税收优惠进行严格约束,却没能为其调整税收优惠

提供充足的过渡期或有效的政策支持。这使得发展中国家不仅已在新一轮税制竞争力国际博弈

的起跑线上落后,未来能否适应国际税收竞争的转型趋势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可见,在税收优惠的转型升级过程中,不同辖区的转型速度和转型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对

于已经实施相关税收优惠或有能力尽快实现转型的发达国家而言,其更有可能在新一轮税制竞

争力的国际博弈中占据优势。而那些难以实现税收优惠转型升级的发展中国家则可能处于不利

地位。这也反映出在全球最低税改革的国际博弈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博弈能力仍然是

不对等的。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尝试通过争取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优先性、调整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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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SeeOECD,OECDR&DTaxIncentivesDatabase2021Edition,https://www.oecd.org/sti/rd-tax-stats
-database.pdf,2025-06-12.

SeeReuvenS.Avi-Yonah,Pillar2andtheUnitedStates:What’sNext,https://www.taxnotes.com/fea-
tured-analysis/pillar-2-and-united-states-whats-next/2024/01/26/7j41s,2025-06-12.

SeeOECD,TaxIncentivesandtheGlobalMinimumCorporateTax:ReconsideringTaxIncentivesafterthe
GloBERules,https://doi.org/10.1787/25d30b96-en,2025-06-12.

SeeGrantThornton,GetReadyforPillar2—TheVietnameseGovernment’sActionstoMitigatetheImpact
ontheEconomy,https://www.grantthornton.com.vn/contentassets/410efe18f26648b98d5b5239b3d4c1fe/202310-
tax-newflash_eng.pdf,2025-06-12.

SeeAnnisaDyahRizkyAmalia& MariaR.U.D.Tambunan,EffectsoftheGlobalMinimumTaxonIncome
TaxIncentiveFrameworkinIndonesia,30Asia-PacificTaxBulletin,10-11(2024).



等方式维护自身的利益,但其博弈能力仍然不及发达国家,进而导致博弈的天平倾向发达国家。

三、国际税收博弈观下中国应对全球最低税改革的立法策略

面对全球最低税改革的国际博弈,中国有必要塑造科学系统的国际税收博弈观,明确自身的

主体定位与立法策略。从主体定位来看,中国不同于典型的高税辖区或低税辖区,而是具有自身

特殊的国情。从立法策略来看,中国应采用统筹维护补足税征税权与税制竞争力的立法策略。
(一)理念形塑:树立科学系统的国际税收博弈观

现行国际税收体系在本质上仍然是去中心化的,每个辖区仍然独立制定自身的税收政策与

法律,各辖区的税收政策与法律相互作用,形成了国际税收体系。去中心化特征使得国际税收体

系不仅变得高度碎片化,而且具有竞争性。① 在国际税法的各项议题中,国际税收竞争及其规制

与国际博弈之间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内嵌了国际博弈的属性。其中,像全球最低税改革这样的

国际税收竞争规制实践还有意通过行动激励机制产生“鼓励遵从和惩罚违反”的效果。同时,近
年来全球经济和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各辖区纷纷运用财税政策鼓励和支持半导体、人工智能、新
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为此,有必要从理念层面塑造国际税收博弈观,为中国提供科学

系统的行动指南。所谓国际税收博弈观,是指中国不能仅从孤立的、个体的视角看待自身国内税

法,而应注意本国税法与其他辖区税法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国际税收博弈中找准自身的主体定

位,并采取恰当的立法博弈策略,切实维护税收主权和发展利益。换言之,在税制改革过程中,要
注意从全球视野来对中国税制进行战略思考和整体设计,更加聚焦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以及

税改与其他经济目标之间的协调,②既要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又要破除思维惯性,适应竞争

要求。③

从博弈决策科学性的角度来看,博弈策略需要实现回应性与自主性、短期性与长期性的有机

结合。在国际税收博弈中,不同辖区的税法之间会相互作用,因此一个辖区既要注意自身策略对

其他辖区可能产生的影响,也要对其他辖区的策略作出有效回应。当然,回应性并不等于对其他

辖区行动的盲目跟从,而是应综合考虑自身的博弈目标以及对其他辖区策略的认知和预判,从而

理性选择自身的行动方式。例如,美国的做法表明,应对全球最低税改革不仅有实施和不实施两

种策略选项,还可促使经合组织修改规则设计以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以及采取替代性的立法措

施。同时,由于国际税收博弈往往是长期的动态过程,策略的规划既要考虑到短期利益(如补足

税收入)的维护,还要关注长期利益(如税制竞争力)的实现。

从博弈决策系统性的角度来看,由于国际税收与经济、科技竞争日益融合,应注意加强不同

领域博弈的协调联动,从而在国际博弈中形成政策合力。例如,美国推动经合组织发布征管指南

将半导体投资税收抵免明确为合格可退还税收抵免,即为国际税收与经济、科技博弈协调联动的

例证。相较而言,尽管中国近年来出台了许多支持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但未能像美欧那样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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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TsillyDagan,InternationalTaxPolicy:BetweenCompetitionandCooperation,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18,p.3.

参见白彦锋、姜哲等:《美国税制改革及对全球税收秩序的影响》,中国税务出版社2018年版,第188页。

参见姜跃生:《对特朗普税改计划与中国应对之策的思考(上)》,《国际税收》2017年第4期。



球最低税改革中为其争取到有利的税收处理方式,致使国际税收与经济、科技博弈之间的协调联

动不足。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确保各项政策同向发力、
形成合力。① 为此,中国未来应进一步提升博弈决策的系统性。

(二)主体定位: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独特国情

从博弈主体的角度来看,国际税收博弈观要求根据具体的税收议题准确划分利益阵营,并在

此基础上找准中国的主体定位。
在国际税收体系形成初期,利益阵营相对简单,主要体现为双边税收协定谈签中的“居民辖

区/来源地辖区”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二元阵营。然而,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国际税

收议题的拓展,国际税收博弈的格局从南北对峙走向界限模糊和内部分化,呈现复杂多变的特

征。双支柱国际税收改革即为典型的例证:在支柱一所对应的数字经济税收议题上,不同于传统

的南北鸿沟,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由美国和中国共同领导,而欧洲则处于落后地位,导致同属发达

国家阵营中的数字经济输出国和数字经济输入国之间税收权益分配的严重失衡。② 为了扩大自

身对数字经济收入的征税权,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相继推行数字服务税单边措施;而美国则

对数字服务税表示强烈反对,并采取关税措施作为报复手段,由此引发美欧之间的数字税贸易摩

擦。③ 而在支柱二所对应的国际税收竞争议题上,国际税收博弈主要存在于高税辖区和低税辖

区之间,同时资本输入输出地位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对博弈产生影响。可见,在一些新兴国际

税收议题上,传统的南北阵营二分法在聚类的精确度上已经有所欠缺,未来有必要针对不同税收

议题进行更加精确的阵营划分。
在准确划分博弈阵营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中国在博弈谱系中的角色坐标。随着经

济的发展,中国已经兼具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大国、吸引外资和对外

投资大国等多重身份,这使得中国在国际税收博弈中的主体定位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为此,有
必要找准中国在不同税收议题下的主体定位。具体到全球最低税改革中,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

不同于典型的高税辖区或低税辖区,而是具有自身特殊的国情。
一方面,中国不同于典型的低税辖区。中国企业所得税的法定标准税率为25%[《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第4条],2023年企业所得税平均有效税率为

23%,④均高于15%的全球最低税率。随着整体营商环境的优化,中国虽然也通过税收优惠措施

吸引投资,但是已不再将低税负作为唯一或最重要的投资吸引手段。⑤ 这意味着全球最低税改

革对中国的影响总体可控,也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面临的税收竞争压力。
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制造业大国,中国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仍然需要采取相应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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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详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https://www.gov.cn/zhengce/202312/content_

6920788.htm,2025-06-12。

参见廖益新:《旨在重塑公平合理国际税收秩序的全球性税改:BEPS项目国际税改启动十周年评述》,《国际

税收》2023年第12期。

参见陈镜先、周全林:《数字服务税:内容、挑战与中国应对》,《当代财经》2021年第4期。

SeeOECD,CorporateTaxStatistics2024,https://doi.org/10.1787/9c27d6e8-en,2025-06-12.
参见李文、张秋颖:《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国际税收解决方案:现状、博弈与展望》,《国际经济评论》2023年第4

期。



施吸引投资,因此企业所得税有效税率低于典型的高税辖区。① 事实上,在创新驱动发展以及海

南自由贸易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战略下,中国存在较多的普惠性、行业性和地区性企业所得

税优惠。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由于中国提供了较多税收优惠,研发的平均有效税率仅为

11.7%。②此外,2023年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平均有效税率分别为14.28%和

11.15%,均低于15%的全球最低税率。③ 因此,全球最低税改革对中国的影响仍然不容忽视。
(三)立法策略:统筹维护补足税征税权与税制竞争力

1.维护补足税征税权的策略选择

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引入全球最低税。由于全球最低税改革在实施前景和收入影响上仍然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中国在短期内可以维持观望策略。一方面,中国可以观察美国后续是否会对

实施低税利润规则的辖区采取报复措施,还是说欧盟等其他辖区能够与美国之间达成妥协来促

使美国重新加入全球最低税改革。④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最低税改革对于中国税收收入的影响

尚不明确,中国可以在其他辖区实施全球最低税之后的一到两年内,测算中国实施全球最低税可

能带来的税收增加(或者不实施可能遭受的税收损失),以进一步决定后续的立法策略。

如果全球最低税后续能在国际上顺利实施,且对中国的收入影响较为可观,则中国可以对全

球最低税作出立法回应。一种回应方式是通过修订《企业所得税法》,采用必要的补足税征收规

则。为此,需要根据中国主要投资伙伴辖区的行动,评估实施各项具体补足税征收规则可能带来

的成本和收益,从而决定采取何种规则组合以及立法时机。随着中国发展成为资本输入和输出

双重大国,中国既是许多跨国企业集团子公司所在的辖区,也是许多跨国企业集团最终母公司所

在的辖区。⑤ 因此,中国若决定实施全球最低税,则至少需要同时采用合格国内最低补足税和收

入纳入规则,才足以充分避免补足税收入流失。至于作为补充规则的低税利润规则,其能够带来

的补足税数额可能较为有限,且立法和征管成本较高,存在偏离价值创造原则的问题。⑥ 此外,

实施低税利润规则可能受到美国的报复,引发国际经贸摩擦。⑦ 鉴于低税利润规则的实施成本

可能大于收益,中国可以考虑暂缓实施低税利润规则,以进一步观察其他辖区实施低税利润规则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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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文、张秋颖:《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国际税收解决方案:现状、博弈与展望》,《国际经济评论》2023年第4
期。

SeeOECD,EffectiveTaxRatesforR&D,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 DataSetCode=RD_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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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OECD,AggregateTotalsbyJurisdiction,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 DataSetCode=RD_

TAX,2025-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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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PwC,HouseRepublicansIntroduceBillRespondingtoPillarTwoandUnilateralTaxes,https://www.

pwc.com/us/en/services/tax/library/house-republicans-introduce-bill-responding-to-pillar-two.html,2025
-06-12.



需要注意的是,实施全球最低税规则并非中国唯一的应对策略。还有一种可能的策略是完

善现行税法以减少补足税收入损失,包括优化完善税收优惠制度以维护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以及

完善受控外国企业税制以强化居民税收管辖权。该路径既可以作为实施全球最低税的替代方

案,也可配合全球最低税同时实施。鉴于中国对全球最低税持谨慎态度,其可能更倾向于将该路

径作为实施全球最低税的替代方案。该路径通过适当修改现行税法,即可在较大程度上减少补

足税收入的潜在损失,而无须引入高度复杂的全球最低税规则,从而显著降低立法和征管成本。
此外,由于无须接受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包容性框架的同行审议,该路径能够为中国提供更大的

灵活性,特别是考虑到美国对全球最低税实施带来的不确定性。然而,该路径无法像全球最低税

那样精确地征收所有补足税,而只是作为一种实现近似效果的替代方法。从成本效益角度看,这
种策略能够以相对较低的立法成本在较大程度上减少补足税收入的潜在损失,故其比基于经合

组织立法模板进行全球最低税立法更具成本效益。

2.提升税制竞争力的策略选择

从税制竞争力角度,中国应探索符合全球最低税改革要求的税收措施,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

和吸引力的国际税收法治环境。为了促进高质量发展,党中央提出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

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① 因此,在新一轮财税

体制改革中,提升税制竞争力的着力点应为积极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从产业升级

来看,新税制改革应着力支持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布局建设未来产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从要素配置来看,新税制改革应促进

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② 从政策工具来看,全球最低税改革对中

国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长期以来,中国非常依赖企业所得税减免税期等税率

型优惠为企业提供激励。尽管税率型优惠的设计相对简便且优惠力度较大,但其对于促进投资

的有效性往往较低,面临更大的逃避税风险,③且有效性可能会受到全球最低税改革较大影响。
因此,中国应灵活调整税收优惠政策的设计思路,探索采用合格可退还税收抵免等其他合法可行

的激励措施。同时,由于全球最低税改革主要影响收入达到7.5亿欧元门槛的大型跨国企业集

团,而不会影响中小企业,中国仍然可以继续利用税收优惠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此外,中
国须转变吸引外资的方式,不应过度依赖外商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和减税竞争的方式招商引资,而
是应当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改革方向,不断提升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的法治化水平,
依靠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

四、结 语

由于国际税收竞争及其规制与国际博弈之间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本文基于博弈视角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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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最低税改革中的立法博弈进行了系统分析。全球最低税改革的国际博弈包括补足税征税权和

税制竞争力双重焦点,在博弈模式上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面对日趋激烈复杂的国际税收与经

济、科技竞争,中国应树立科学系统的国际税收博弈观,注意本国税法与其他辖区税法之间的相

互影响,从全球视野来对税制进行战略思考和整体设计。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全球最低税

改革,国际税法领域的一些其他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博弈属性,如美欧之间的数字税博弈,
而本文提出的国际税收博弈观有助于为这些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方法。

Abstract:Duringtherulenegotiationandimplementationphaseoftheglobalminimumtax
reform,jurisdictionshaveengagedinsustainedinternationalgamesintwoaspects:taxingright
oftop-uptaxandtaxcompetitiveness.High-taxjurisdictions,byadoptingthestrategyofac-
tivelyexpandingthetaxingrightoftop-uptax,aimtogetadoubleadvantageofincreasingfis-
calrevenueandalleviatingtaxcompetitionpressure.Low-taxjurisdictions,ontheotherhand,

adoptastrategyofpassivelymaintainingthetaxingrightoftop-uptax,levyingtop-uptaxes
withinthenecessarylimitstopreventthelossoftaxinterestsintheirownjurisdictionsandac-
tivelypromotingthe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taxincentiveforms.However,since
Trump’ssecondinaugurationasPresidentoftheUnitedStates,theU.S.hasshiftedtoaunilat-
eral,destructivestrategy,bringingsignificantuncertaintytothegame.Facedwithincreasingly
fierceandcomplexinternationaltaxgames,Chinashouldestablishascientificandsystematicin-
ternationaltaxgameperspective.Basedonitsuniquegameplayerpositioningintheglobalmini-
mumtaxreform,Chinashouldadoptalegislativestrategyofsynergisticallysafeguardingthe
taxingrightoftop-uptaxandtaxcompetitiveness,tosafeguarditstaxsovereigntyanddevel-
opmentinterests.

KeyWords:globalminimumtaxreform,internationaltaxcompetition,legislativegame,

taxingrightoftop-uptax,tax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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